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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关于废弃钻井液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 

 
(环办函〔2009〕1097号) 

  吉林省环境保护厅：  

  你厅《关于废弃钻井液管理有关问题的函》（吉环函〔2009〕172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是根

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产生的“废弃钻井液”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1

号）,应该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GB5085.6）进行鉴别。经鉴别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则

可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 

  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 聘 | 法律公告 | 建网须知 | 宣传先进 | 档案数字化 | 本网公告 | 

软件著作权 | 总编辑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0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